






沙教规文备〔2024〕1号


三明市沙县区教育局关于
《三明市沙县区教育局关于废止涉及民营经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的备案报告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三明市沙县区教育局关于废止涉及民营经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（沙教规〔2024〕1号）已于2024年4月12日印发，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布。根据《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现将该文件正式文本（一式三份）报送备案。　　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明市沙县区教育局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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